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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关于做好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

报名工作的通知 
 

各相关单位、全校 2024 届毕业生： 

为做好学校 2024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报名工作，根据《四

川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做好我省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

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》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四川省普通高

校专升本免试及加分政策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现将有

关 2024 年专升本考试报名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招生对象 

（一）考生类别分普通考生、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、

退役大学生士兵、获奖免试生 4 种。 

（二）考生在报名时，可根据报考条件结合个人意愿，选择

其中一种类别报名。 

（三）报名时确定的考生类别，作为考生参加考试和录取的

依据，在考试、填报志愿和录取等环节，均不得更改。 

二、报考条件 

对象一：普通高职(专科)应届毕业生 

符合下列条件人员，可以申请报考： 

1.思想政治素质优良，身心健康。 

2.我校 2024 年全日制普通高职(专科)应届毕业生。 

3.学习成绩要求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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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各专业成绩排名前 40%的学生，可以自愿报名参加专

升本考试。 

（2）专业成绩排名前 40%的学生如有放弃报名资格，本专

业剩下学生按《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专升本考试报名学

生专业成绩排名补充实施细则》（附件 1）进行排序后，依序递

补。 

对象二：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 

符合下列条件人员，可以申请报考： 

1.思想政治素质优良，身心健康。 

2.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名单以学生工作处提供为准。 

对象三：退役大学生士兵 

符合下列条件人员，可以申请报考： 

1.思想政治素质优良，身心健康。 

2.下列条件之一的退役大学生士兵。 

（1）全日制普通高职(专科)在校生(含新生)从我省应征入伍，

退役后复学并于 2024 年毕业的; 

（2）全日制普通高职(专科)从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学

生从我省应征入伍，于 2020 年及以后退役的(已享受过免试政策

的除外)。 

对象四：获奖免试生 

1.思想政治素质优良，身心健康。 

2.在以下重大赛事获高级别奖项，且符合专升本报名条件的 

全日制普通高职（专科）应届毕业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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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奖的中国国家代表队选手； 

（2）在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金奖 

的项目负责人； 

（3）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的选手； 

三、报名时间 

第一步：学生完成线下报名 

（一）线下报名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20 日-11 月 30 日 

（二）线下报名地点：学生所属二级学院教务办公室 

（三）线下报名方式：请在线下报名规定时间内，到所属二 

级学院填写《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专升本考试学生

报名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，签订《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

专升本考试报名学生诚信承诺书》（附件 4），完成线下报名。 

（四）具体报名地点及报名老师如下 

二级学院 线下报名地点 报名老师 联系方式 

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天府校区润德 5 号楼，05202 室 郭静、彭博 028-64458840 

轨道交通学院 天府校区润德 15 号楼，15309 室 王柯、李宁川 028-64459361 

信息工程学院 

（新华三芯云产业学院） 天府校区润德 2 号楼，02403 室 路俊俊、孙紫薇 028-63309360 

建筑工程学院 天府校区润德 3 号楼，03611 室 苏海、魏玉兰 028-64451568 

财经商贸学院 天府校区润德 7 号楼，07309 室 郑丹、严晓红 028-64102649 

相关政策咨询：教务处冯老师 联系电话：028-64458912 

武装部沈剑老师 联系电话：13688088184 

注：11 月 30日前未提交报名申请表（见附件 3）进行专升本

线下报名学生，视为放弃报名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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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步：相关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对考生报名资格审查 

（一）2023 年 12 月 1 日（周五），各二级学院根据安全保

卫处、学生工作处、招生就业处分考生类别提供的名册及学生专

业成绩排名完成考生报名资格审查，并将考生报名信息填报《2024

年专升本考试报名汇总表》(分普通考生、建档立卡、退役士兵、

免试生类别汇总）及考生报名照片同时报送教务处复审。 

（二）2023 年 12 月 2 日(周六)，教务处对各二级学院报送的

汇总报名表进行报名资格复审，并将审核通过名单反馈各二级学

院。 

（三）2023 年 12 月 3 日（周日），各二级学院根据教务处

反馈名单，完善形成《2024 年专升本考试报名汇总表（定稿）》

并教务处。 

（四）2023 年 12 月 4-8 日（周一～周五），教务处对符合

报名条件学生名单进行为期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 

（五）2023 年 12 月 12 日（周二），教务处针对公示情况，

再次核定符合报名条件学生名单。 

（六）2023 年 12 月 13 日（周三），教务处根据各二级学院

报送《2024 年专升本考试报名汇总表》再次进行资格审核，并将

审核通过名单导入“四川省专升本报名考试网”，同时协助省考

试院进行资格审查。 

第三步：学生完成线上报名 

（一）线上报名时间：2023 年 12 月 18 日 9:00-12 月 25 日

17:00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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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线上报名方式：通过资格审核的学生登录四川省教育

考试院官网（http://www.sceea.cn)完成信息确认报名及缴费（80

元/人），逾期不予补报。 

特别提醒：报名期间，获奖免试生、退役大学生士兵和申请

照顾加分资格的考生须按照信息管理系统提示，及时上传相关佐

证材料备查。获奖免试生须根据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〈四川

省 2024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本专科专业对应指导目录（试行）〉的

通知》（川教函〔2023〕277 号）规定的本专科对应关系，选择

一所目标院校和该校的一个专业志愿进行填报。 

四、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、退役大学生士兵报名资格

审核说明 

（一）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、退役大学生士兵的招生

计划单列。 

（二）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资格须经二级学院初审、

学生工作处（团委）再审合格后，由教务处报送省教育考试院审

核。 

（三）退役大学生士兵报名资格须经二级学院初审、安全保

卫处（武装部）再审合格后，由教务处报送省教育考试院审核，

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复核。 

（四）退役大学生士兵报名提供佐证材料 

1.全日制普通高职(专科)在校生(含新生)从我省应征入伍，退

役后复学并于 2024 年毕业的退役大学生士兵 

（1）入伍通知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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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退伍证； 

（3）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。 

2.全日制普通高职(专科)从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学生

从我省应征入伍，于 2020 年及以后退役的(已享受过免试政策的

除外)退役大学生士兵 

（1）专科毕业证； 

（2）学历验证报告； 

（3）入伍通知书； 

（4）退伍证（或退伍证明）； 

（5）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。 

五、录取加分审核 

（一）符合以下条件考生，可申请加分。同时符合上述多项

加分条件的考生，只能享受其中加分分值最高的一项加分政策。 

1.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二等奖、三等奖或四川省

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的，加 3 分。 

2.在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

（1）获得金奖的项目成员，加 5 分； 

（2）获得银奖、铜奖或四川省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

创业大赛金奖的，加 3 分。 

3.获得“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大学毕业生”荣誉的，加 2

分。 

（二）考生加分资格须经二级学院初审、教务处、招生就业

处、学生工作处（团委）审定合格后，由教务处报送省教育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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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审核。 

（三）所有拟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，均须自行进行资格申报，

提供相应项目获奖证书复印件。 

所有加分最终审核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审核为准。 

六、关于考试安排 

（一）考试类别和考试科目 

我省普通高校专升本分理工农医类、非理工农医类 2 各类别

组织考试。 

理工农医类考生考高等数学、大学英语、计算机基础；非理

工农医类考生考大学语文、大学英语、计算机基础。 

各科考试科目试题均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命制。各考试科目

满分均为 150 分，总分 450 分。 

（二）考试时间 

时间         日期 2024 年 4 月 6 日 2024 年 4 月 7 日 

09:00-11:00 大学英语 计算机基础 

15:00-17:00 高等数学 —— 

15:00-17:30 大学语文 —— 

（三）退役大学生士参加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 

1.符合报考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

相关的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，依据考查结果，结合考生志愿，择

优录取。 

2.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时间：2024 年 4 月 6 日 9:00-11:00。 

3.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内容详见《四川省 2024 年退役大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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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兵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要求》(附件 5)。 

（四）考试地点 

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（天府校区） 

七、准考证打印 

普通考生、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预计准考证打印时间

为 2024 年 4 月 1 日－4 月 7 日；退役大学生士兵准考证打印时间

为 2024 年 4 月 1 日－4 月 6 日。考生在完成网上报名和缴费后，

于规定时间内自行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网（http://www.sceea.cn），

根据提示打印本人的准考证。同时认真核对准考证中包括照片在

内的各种信息是否正确，如有错误应立即向我院教务处申请修改，

避免因信息差错耽误考试。 

八、志愿填报 

(一)志愿设置 

普通高校专升本志愿填报工作安排在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

划定和考生成绩公布后进行。普通考生、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 

业生、获奖免试生、退役大学生士兵均设置 30 个平行志愿，每个

志愿包含 1 所招生院校和该校的 1 个招生专业。原建档立卡贫困

家庭毕业生可兼报普通考生志愿。 

(二)志愿填报办法 

全省实行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。考生应认真阅读当次考试有 

关高校的招生简章以及省考试院公布的招生规定、招生计划，按

有关规定和要求选择填报招生院校和专业志愿，并对所填报志愿

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承担责任。考生应妥善保管自己的上网登录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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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、密码等个人信息，因考生本人疏漏或失误造成的后果，由考

生本人承担。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网上填报志愿并提交确定，

填报截止时间后，所填志愿一律不得更改。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

志愿填报的，视为自愿放弃。 

志愿填报的具体办法由省教育考试院另文公布。 

 

附件：1.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专升本考试报名学生

专业成绩排名补充实施细则 

2.考生报名信息采集字段说明 

3.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24年专升本考试学生报名申请表 

4.成都工业职业学院2024年专升本考试报名学生诚信承诺书 

5.四川省2024年退役大学生士兵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要求 

 

教务处            

2023 年 11 月 10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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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2024 年专升本考试报名学生专业成绩排名 
补 充 实 施 细 则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落实四川省教育厅《四川省普通高校专升本免试及

加分政策（试行）通知》及四川省招考委《关于做好我省 2024

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》相关文件精神，确

保我校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报名工作平稳顺利实施，

结合《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升本考试报名专业成绩排名

规则》要求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我校 2024 届学生，含普通高等职业教

育专科（高职）2021 级学生和中高职衔接五年一贯制贯通培养专

科（高职）2019 级学生、2021 级春招班。 

第二章  专业成绩排名工作 

第三条 排名规则 

按照同一专业（或专业方向）相关课程的总学分绩点（保留

两位小数）从高到低排序，排名前 40%的学生具有专升本报考资

格，若出现末位绩点完全相同无法全部具备报考资格的情况，学

生按专业必修课的总绩点二次排序（如仍有相同，再按专业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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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、专业拓展课依次排序）。 

第四条 排名课程范围 

（一）2021 级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专科（高职）专业（或专业

方向）规定修读的除公共任选课所有课程。 

（二）2019 级中高职衔接五年一贯制贯通培养专科（高职）

专业只计算专科阶段的课程。 

（三）同一专业，但专业方向不同的，须按专业方向规定修

读的除公共任选课所有课程。 

第五条 排名课程计算时段截止时间 

（一）2021 级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专科（高职）专业（或专业

方向）学生成绩按前四学期修读的课程计算。 

若有重修课程，待 2023 年 11 月重修工作完成后纳入成绩排

名计算。 

（二）2019 级中高职衔接五年一贯制贯通培养专科（高职）

学生成绩按前两学期修读的课程计算。 

（三）2021 级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专科（高职）专业（或专业

方向）高职扩招学生成绩按前五学期修读的课程计算。 

第六条 课程学分绩点的计算办法 

（一）专升本考试报名学生均按课程总学分绩点排名。 

（二）第一次正考或者缓考合格，按照第一次正考或者缓考

成绩计算学分绩点。 

（三）第一次正考或者缓考未合格，通过开学补考或者重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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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的，按该课程分制的及格分值（百分制为 60）计课程成绩计

算学分绩点。 

（四）对于因转专业或休学补修的课程，如第一次考试合格

按照正考成绩计算学分绩点，如通过开学补考或者重修合格的，

按该课程分制的及格分值（百分制为 60）计课程成绩计算学分绩

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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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考生报名信息采集字段说明 
1.姓名：考生姓名，必填  

2.证件类型：证明考生身份的证件类型，必填 

取值范围：居民身份证；军官证；士兵证；香港特区护照/

身份证明；澳门特区护照/身份证明；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；

境外永久居住证；护照。 

3.证件号码：考生身份证件号码，对“证件类型”的补充，

必填 

4.手机号：考生本人手机号，用于登录信息管理系统，必填 

5.性别：在男、女中选择填写，必填 

6.民族：按照身份证件标注的民族名称填写全称，必填 

取值范围：汉族、蒙古族、回族、藏族、维吾尔族、苗族、

彝族、壮族、布依族、朝鲜族、满族、侗族、瑶族、白族、土家

族、哈尼族、哈萨克族、傣族、黎族、傈僳族、佤族、畲族、高

山族、拉祜族、水族 、东乡族、纳西族、景颇族、柯尔族、土族、

达斡尔族、仫佬族、羌族、布朗族、撒拉族、毛南族、仡佬族、

锡伯族、阿昌族、普米族、塔吉克族、怒族、乌孜别克族、俄罗

斯族、鄂温克族、崩龙族、保安族、裕固族、京族、塔塔尔族、

独龙族、鄂伦春族、赫哲族、门巴族、珞巴族、基诺族、其他、

外国血统中国籍人士 

7.政治面貌：考生所参加的政党、政治团体，必填 

    取值范围：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、民革会员、

民盟盟员、民建会员、民进会员、农工党党员、致公党党员、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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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学社社员、台盟盟员、无党派民主人士、群众 

8.就读专业：考生专科毕业时的就读专业名称，必填 

注意事项：须与《标准专业代码表》中的信息一致 

9.就读专业代码：考生专科毕业时的就读专业代码，必填 

注意事项：须与《标准专业代码表》中的信息一致 

10.专业类别：考生专科毕业专业的科类类别，必填 

取值范围：理工农医类、非理工农医类 

注意事项：须与《标准专业代码表》中的信息一致 

11.加分项：根据考生实际情况填写，必填 

    取值范围：无加分项、中国“互联网+”金奖成员、中国“互

联网+”银奖、中国“互联网+”铜奖、四川“互联网+”金奖、

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二等奖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、

四川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、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大学毕

业生 

12.考生类别：考生参加普通高校专升本的所属类别，必填 

取值范围：普通考生；退役士兵免试生；建档立卡；其他免

试生。 

13.考生特征：考生应往届信息，必填 

    取值范围：城市应届、农村应届、城市往届、农村往届 

14.是否为 3+2 考生：考生专科阶段学习是否为“3+2”模式，

必填取值范围：是、否 

15.体检结论：考生体检是否合格，必填 

取值范围：合格、不合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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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原报名号：考生高考录取进入专科阶段的报名号，必填 

17.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：须填写考生本人实际有效的录取通

知书邮寄地址，必填 

18.录取通知书邮政编码：填写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邮编，必

填 

19.录取通知书收件人：用于收取录取通知书，必填 

20.录取通知书收件人电话：用于收取录取通知书，必填 

21.照片文件须满足以下要求： 

（1）照片图片尺寸为 210（宽）× 280（高），格式为 JPG 或

PNG，无边框，单个文件大小为 0~200 KB 

（2）照片背景建议为纯净的蓝色或红色，内容为画幅 2/3 左

右的正面免冠头像，图像清晰，表情自然 

（3）为便于系统正确处理，照片名称请按以下规则进行命名： 

姓名(身份证件号) 例如：张三(5111****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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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2024 年专升本考试学生报名申请表 

姓 名  民族  政治面貌  

性 别  联系电话  身份证号  

原报名号  
专科专业
名称 

 考生特征  

录取通知
书邮寄地

址 
 

录取通知
书邮政编

码 
 

录取通知

书收件人 
 

成绩在所属专业
排名位次 

 考生申请加分  

报考类别 
（考生填写） 

特别说明： 

1.考生报名时，可根据报考条件结合个人意愿，选择其中一种类别报名；

2.考生类别含：分普通考生、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、退役大学生士

兵、获奖免试生 4 种； 

3.报名时确定的考生类别，作为考生参加考试和录取的依据，在考试、填

报志愿和录取等环节，均不得更改。 

 

报考类别（考生填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考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

时   间： 

报考类别审查（二

级学院、相关职能部
门审核） 

1.二级学院根据职能部门提供考生类别名单审核考生类别（勾

选）： 

□普通考生 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  退役大学生士兵  

获奖免试生 

 

 

二级学院教务科（签章）：  

审核时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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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分审查 
（二级学院、职能部

门填写） 

加分依据特别说明： 

1.【A 项】：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二等奖、三等奖或四川省职

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的，加 3 分； 

2.在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

【B 项】：（1）获得金奖的项目成员，加 5 分； 

【C 项】：（2）获得银奖、铜奖或四川省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

业大赛金奖的，加 3 分； 

3.【D 项】：获得“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大学毕业生”荣誉的，加 2

分。 

注：同时符合上述多项加分条件的考生，只能享受其中加分分值最高的一

项加分政策。 

1.二级学院审核考生加分依据（勾选）： 

□ A 项加 3 分   B 项加 5 分   C 项加 3 分   D 项加 2 分 

二级学院（签章）：  

审核时间： 

2.职能部门审核考生加分依据（勾选）： 

□ A 项加 3 分   B 项加 5 分   C 项加 3 分   D 项加 2 分 

职能部门（签章）： 

审核时间： 

专业成绩排名 
审查 

（二级学院审核）
特别说明：建档立卡
学生、退役士兵、免
试生无需勾选 

1.专业（或专业方向）成绩排名是否在专业前 40%。（勾选） 

□是   否 

2.专业（或专业方向）成绩排名不在在专业前 40%，是否同意依

序替补报名。（勾选） 

□是   否 

 
二级学院（签章）：  
审核时间： 

注：1.申报退役士兵报名提供支撑材料： 

（1）应届生：入伍通知书、退伍证、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； 

（2）往届生：专科毕业证、学历验证报告、入伍通知书、退伍证（或退伍证明）、身

份证正反面复印件。 

2.申报加分学生提供相应项目获奖证书复印件。 

3.报名考生请将此表填写完毕后，交所属二级学院教务科存档。 

4.所属二级学院教务科汇总报名考生信息后，填报《2024 年专升本考试报名学生信息

汇总表》后，以纸质版和电子版形式报教务处教学运行科冯老师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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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成都工业职业学院 
2024 年专升本考试报名学生诚信承诺书 

本人 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自愿

参加 2024 年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。 

我已认真阅读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《四川省教育

考试院关于做好我省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和考试工

作的通知》等相关信息。 

我已知晓“报名时确定的考生类别，作为考生参加考试和录

取的依据，在考试、填报志愿和录取等环节，均不得更改”“专

升本学生在录取学校新学期入学报到时，须提供教育部电子注册

的专科毕业证书，录取学校应予以核对确认，对未取得专科毕业

证书的取消专升本入学资格”。 

    本人郑重承诺： 

1.报名时所提供的 2024 年专升本报考信息及相关材料真实、

准确、有效，绝无弄虚作假。 

2.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服从考试安排，不以任何形式作弊。 

3.如本人在毕业时未能达到毕业条件，未取得毕业证书，从

而导致录取资格取消，本人承担全部责任。 

对违反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后果，本人自愿接受承担相应责任。 

特此承诺。 

承诺人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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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 

 

四川省 2024 年退役大学生士兵职业适应性 
综合考查要求 

 
 
 

一、原则与目的 

考查将深入实施阳光工程，始终坚持以“公平公正、科学合 理”

为基本原则，切实维护招生工作的公正性与严肃性。考查学 生的

政治素质，军事素养及综合能力，为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招生

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。 

二、考查形式 

考查采取卷面作答，即笔试的形式进行，题型均为客观性试 

题(包括判断正误题、单选题和多选题)。考查时长为 120 分钟。 

三、 考查内容与分值 

考查内容包括时事政治、军事常识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、法 律

基础四个部分，不指定教材，每部分分值均为 50 分，考查满 

分 200 分。各部分考查内容如下： 

(一 )时事政治  

主要包括 2023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党和政府的重大路线、

方  针、政策；国内和国际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技、民生、教育、 

文化、体育等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。重点考查学生的时政素养和 

国际视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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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军事常识  

主要包括国防知识、军事思想、习近平强军思想等常识。重 

点考查考生的国防观念、国家安全意识、军事常识和对毛泽东军 

事思想、习近平强军思想等知识的掌握程度。 

(三 )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

主要包括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、建设、改革的历史进 

程及其内在规律。重点考查学生对中共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 

放史的掌握程度，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、 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领会程度。 

(四 )法律基础  

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问题，掌握宪法基本知识，以 

及民事(自然人、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、婚姻家庭、继承等)、 刑

事(犯罪和刑事责任、侵犯财产罪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等 ) 

法律中的基本概念及规范。主要参考法律规范及文件：《中华人 

民共和国宪法》  (2018年修正，全文)、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 法

典》(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

会   议通过，第一编第二章、第二编第六章、第五编、第六编)、

《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  (2020 年修正，第一编第二章第一

节、第 二编第四章、第五章)、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

若干  重大问题的决定》  (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

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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